
陳情人申請於臺東縣卑南鄉富山段459-1地

號公有⼟地增劃編為原住⺠保留地，卑南鄉

公所疑有審查標準不⼀，率為駁回情事；案

經渠提起行政救濟，詎臺東縣政府疑無視救

濟程序尚未終結，率排定日期強制拆除渠所

有坐落上開地號涉及違章建築之房屋，影響

渠居住權益等情案

調查委員

鴻義章委員

高涌誠委員

紀惠容委員

115年3月17日

內政及族群委員會



案情背景
 卑南鄉富山段459-1地號內561.388㎡土地，位屬阿美族
傳統領域及富山村莿桐部落範圍，並緊鄰阿美族獵漁區

 陳訴人主張其於59年間即隨同⽗⺟遷徙⾄此農墾迄今

 自110年起申請原保地增劃編，卻⼀再遭駁回

 112年8月4日遭檢舉違建並涉妨礙公共通行

 卑南鄉公所於112年8月31日查報違章，經臺東縣政府於
112年9月8日通知補照、112年11月7日函通知拆除（經
陳訴人抗議，另擇期再拆）。

2
案地現場照片（前面） 臺東縣政府說明案情

案地現場照片（正面）



本案土地標示Ⅰ

卑南鄉富山段459-1地號之內561.388㎡

 59年間(陳訴人主張於59年間隨其⽗⺟遷徙⾄此墾殖)

 74年間，辦理所有權第⼀次登記為中華⺠國所有

 76年間，臺東縣撥用取得所有權(機關為臺東縣政府)

 75年間，更正編定為風景區、遊憩用地

 北側臨近原美麗灣飯店

3卑南鄉富山段459-1地號

本案擬申請增

劃編為原住民

保留地位置

原美麗灣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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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民會另於112年11月15
日公告勘誤，核定富山村
第8鄰至第11鄰(亦即本案
土地已劃入莿桐部落範圍

本案土地標示Ⅱ

本案土地(561.388㎡）（約170坪)

 屬阿美族傳統領域

 緊鄰阿美族獵漁區

 屬莿桐部落

 毗鄰已有40餘件獲准增劃編

本案擬申請增

劃編為原住⺠

保留地位置



陳訴人歷來使用本案土地之事證Ⅰ-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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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訴係阿美族原住⺠

 於59年間（陳訴人時年13歲）因志航基地興建而隨同⽗⺟⾃附近加路蘭地區遷徙至富山村莿桐

（部落），並於本案土地開墾為農園、雞寮牛棚

 當時土地使用狀況大致為：北邊至七里香與通往海邊小徑（此從73年及86年航照圖清晰可見，

此小徑為陳訴⼈⼩孩與當地居⺠通往海邊游泳與潮間帶採集的⼩徑）、南邊至小溪並種植麵包樹

（麵包樹果實可作蔬菜湯，供陳訴⼈⼀家食⽤，或販賣或分享族人）、東邊為菜園（種植地瓜、

絲瓜、阿美族傳統豆子kakitaan或terfey等）並種植椰子樹、樹薯（可製成樹薯粉）

 渠父為照顧7個子女，於農園裏種植地瓜、香蕉、樹薯、花生、麵包樹、椰子樹等(需要牛隻犁

田，也做交通工具使用，建有牛棚與雞舍)，同時也兼作水下獵人，農閒時就划著竹筏捕魚，陳

訴⼈並⾃⺟親⾝上學會利⽤農獲⾃製樹薯餅、月桃葉編織，每年4、5月採收樹子，5、6月採收

麵包果(現場仍有麵包樹)，成為海女後，「晚上夜照早上有螃蟹吃」（這是住在海邊阿美族的生

活寫照，是生活也是文化）

 88年間，陳訴⼈為安置⺟親，乃於本案土地興建富山村11鄰102-1號鐵皮屋（107年火災後重

建）並將雞舍整理權充廚房(即舊廚房，嗣改作倉庫)，再於93年間於上開鐵皮屋東側搭建居住用

房屋及(新)廚房

 戶外原屬農園之空地，則於93年間（或94年間）鋪設水泥



陳訴人歷來使用本案土地之事證Ⅱ

資料來源：陳訴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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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訴人歷來使用本案土地之事證Ⅲ-四鄰證明

7

潘○○○ －110.03.07出具四鄰證明 鄭○○－110.03.12出具四鄰證明



陳訴人歷來使用本案土地之事證Ⅳ-土地使用現況

資料來源：陳訴人提供、本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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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邊為菜園（種植地瓜、絲瓜、阿美族傳統豆子kakitaan或terfey等）



據原⺠會於本院履勘時提出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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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即使是公共設施保留地，若土地管理機關怠於管理（例如本案海水浴場若
不是政府所必須使用者），不管上面有沒有違章建築，只要申請人有使用
的話，經公所對照航圖初審肯認有使用事實，則理應予以認可……增編保
留地是增編，建管歸建管，是兩碼事。

2. 原⺠會認為使⽤事實證明提出就是以四鄰證明最簡單……原⺠會不會期待
族⼈⼀定要去舉證他有符合77年2月1日持續的條件，因為有事實上困難。

3. 公產管理機關若不同意增劃編，程序就會卡住，希望他們認定的標準能夠
⼀致，能夠從寬去認定。



 調查意⾒⼀(基本論述與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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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為原住⺠族⾃我認同及⽣存之重要要素，且為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1
2項、原住⺠族基本法、聯合國《原住⺠族權利宣⾔》及兩公約⼀般性意⾒
所明文保障

原住⺠族既有⽣存空間⾃日治初期迄今已大幅縮減(縮減為1/10)，國家有
責任本諸歷史與轉型正義精神協助失去⼟地的原住⺠族溯源並回復權利

公有土地增劃編為原住⺠保留地，係針對原住⺠於77年2月1日前即已使用
其祖先遺留，且迄今仍繼續使用之公有土地，同意將其增劃編為原住⺠保
留地並分配予該原住⺠使⽤，核係國家體認原住⺠族⽣活空間⻑期被壓縮
背景，⽽對既有⻑期使⽤⼟地事實之特定原住⺠，賦予其申請增劃編請求
權，以補原住⺠族⽣活空間不⾜之制度，因屬原住⺠族⼟地權利回復之歷
史與轉型正義之⼀環，原⺠會允宜持續促請各相關機關對增劃編申請案善
盡「綜合研判」之責，並對申請人從寬為相對有利之認定，期在增劃編法
制尚未臻完備之現況下，給予原住⺠族⼟地權利應有之基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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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壓縮的原住民族生存空間



 調查意見二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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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土地（位屬阿美族傳統領域及富山村莿桐部落範圍，並緊鄰阿美族獵漁
區），係74年間始辦理所有權第⼀次登記為中華⺠國所有，續於76年間依撥用程
序由臺東縣登記取得所有權

陳訴⼈基於渠⽗⺟係早於59年間即攜渠（時年13歲）等自附近加路蘭地區遷徙至
上開土地墾殖使用（農作）並續由其承襲，乃於110年2月17日向卑南鄉公所申請
將其增劃編為原住⺠保留地，核渠除就自幼生活於此之情景與土地四至指述歷
歷，且已出具四鄰證明及切結書，並經卑南鄉公所再行會勘後審認「因會勘後指
界範圍經對照68年、74年的航拍圖資有墾耕跡象」而通過初審，研判應已符合
「原住⺠保留地增劃編作業規範」所定初審要件

然臺東縣政府忽視上開事實，竟以該府為上開縣有土地管理機關之強勢立場，託
言該土地係供公眾使用之杉原海水浴場（實際應係由陳訴人家族使用，而未曾供
作海水浴場使用），而否准進行分割（增劃編前置作業），亦未基於公有土地管
理機關職責續報原⺠會辦理增劃編複審，確有可議，且與原住⺠族基本法20條第
1項規定之精神未符。



 調查意見二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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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陳訴人所申請增劃編之上開土地係屬阿美族傳統領域及莿桐部落範
圍，並緊鄰阿美族獵漁區，且歷來未曾由臺東縣政府實際管理使用，又其
所處莿桐部落當地已有40餘件獲准增劃編之案例，且其位置與坵形因突出
於459-1地號⼟地⻄南端，明顯非屬規劃海水浴場所必須及適宜使用之標的
等情，

允應請原⺠會督同臺東縣政府本諸原住⺠族基本法第20條第1項規定及原住
⺠族土地權利回復之歷史與轉型正義精神，兼顧當地原住⺠保留地增劃編
案件審核之慣例與平等原則，並體認政府對陳訴⼈等當地原住⺠負有保障
其適足居住權之公法上義務，務實研議妥處，以解爭議；

至於本案所涉爭議，亦凸顯現行增劃編相關法令及位階均有所不足，以及
其所設定「77年2月1日前」即已使用其祖先遺留且「迄今仍繼續使用」二
項申請要件之欠缺論述基礎及忽略歷史事實與族群認同，亦應請原⺠會納
入「原住⺠保留地權利回復及管理利⽤條例」草案立法作業中妥予研處。



 處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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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意見，函請原住⺠族委員會督同臺東縣政府及卑南鄉
公所研議妥處見復

二、調查意見，函復陳訴人

三、調查意見經委員會討論通過後公布(隱匿個資)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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